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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一) 

壹、總論	

一、民事訴訟法之理念及程序上諸基本要求	

(一)平等使用訴訟制度的機會à武器平等原則	

─起訴前：當事人訴訟制度利用機會平等(平等使用法院)1	

─起訴後：當事人攻擊防禦能力之平等(平等提出資料)	

※通常會在「證據偏在」的情形討論(醫療、公害等)à	EX：文書提出義務	

	 	 	 	 	 	 	 	 	 	 	 	 	 	 	 	 	 	 	 	 	 	 	 	 	 	 	 	 	 	 	 	 	 	 	 	 	 	 	 	 	 	 	 	 	 	 	 	 	 	 	 	 (§342~349)	

(二)慎重而正確的裁判à發現實體真實à實體利益2(傳統民訴之目的多著重於此)	

(三)迅速而經濟的裁判à促進訴訟以節省「勞力、時間、費用」	

─程序利益3(私益)：訴訟外之財產權、自由權、隱私權等固有利益	

EX：§244Ⅳ、222Ⅱ、255、436-14	

─訴訟經濟(公益)：訴訟為一集團現象à當事人負一般性、個別性的訴訟促	

	 	 	 	 	 	 	 	 	 	 	 	 	 	 	 	 	 	 	 	 	 	 	 	 	 	 	 	 	 	 	 	 	 	 	 進義務	

※由於當事人乃上述實體、程序二利益的利益主體，所以應由其作取捨，而

闡明制度可以幫助當事人作取捨(§199、199-1)	

※有計劃的進行訴訟(審理集中化)：以短時間內終結某一事件為目標	

訴訟前證據保全à起訴(訴訟標的)à爭點整理à爭點簡化協議	

à證據調查、言詞辯論à判決	

(四)適時審判請求權4：à「平衡」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憲法)	

																																																								
1 如：訴訟救助、小額程序、訴訟移送、法律扶助…等。 
2 亦即原告提起訴訟所欲追求者，其係因實體法之規範而生，故稱之為「實體利益」。如：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民§184 以下)、買賣標的物給付請求權(民§348)、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

767)…等。 
3 當事人因為訴訟的進行與持續，而可能獲致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的耗損，即為程序上之不利

益。故若在訴訟過程中盡可能節省此勞力、時間、費用之耗損，則越能保護「程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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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事件類型為合適的制度設計à通常、簡易、小額 or 訴訟、調解、和解、

仲裁	

2.	 程序選擇權à當事人得合意選擇、轉換不同的程序(程序轉換權)	

3.	 個案中交錯適用訴訟或非訟法理	

à訴訟與非訟：有無訟爭性(即兩造就實體法上權利義務關係存否有無爭	

	 	 	 	 	 	 	 	 	 	 	 	 	 	 	 	 	 	 	 	 	 	 	 	 	 執)	

à訴訟非訟化、非訟訴訟化	

(五)程序主體權/當事者權：基於國民法主體性、憲法基本權之保障、人性尊嚴等，

人民是訴訟程序中之權利主體，而非受訴訟程序支配

之客體	

à聽審請求權：有權提出訴訟資料、攻防方法、陳述意見以影響法院心證，

並要求法院有聽審的義務	

à程序保障：被賦予參與程序的機會	 EX：事前─§67-1、254Ⅳ、41；事後─§507-1	

※另外，程序保障之有無，也會影響既判力的主觀(EX：利害關係人)或客觀

(EX：既判力、爭點效5)的範圍，換言之，其乃既判力正當化之根據(自己責

任原則)	

à程序處分權(實體、程序利益的取捨)：決定程序進行方針	

EX：訴訟標的之特定、選擇合併	

	 	 	 	 型態等	

à程序選擇權：自行擇定(單方)、兩造合意選擇紛爭解決程序à程序轉換	

(六)突襲性裁判之防止à程序主體權的落實à公開心證、表明法律見解(闡明)	

※突襲性裁判：當事人就法院所為的判決無預見之可能	

																																																																																																																																																															
4 基於憲法上平衡保障當事人之實體及程序利益，當事人有權請求國家在適當時點、以適切之方

式裁判；立法者亦應因應各種事件之特性需求，設計合適的程序制度，或賦予當事人選擇平衡追

求實體及程序利益之機會。 
5 或謂「判決理由中之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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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發現真實的突襲(認事)：認定事實、推理過程(法院認事用法及心證形成	

	 	 	 	 	 	 	 	 	 	 	 	 	 	 	 	 	 	 	 	 	 	 	 	 	 	 	 	 	 	 	 	 	 	 	 	 	 	 	 	 	 	 	 	 	 	 的過程)	

2.	 促進訴訟的突襲：未能促進訴訟而耗費不必要的勞時費(無法同時追求程	

	 	 	 	 	 	 	 	 	 	 	 	 	 	 	 	 	 	 	 	 	 	 	 	 	 	 	 	 	 	 	 	 	 	 	 	 	 	 	 	 	 	 	 	 	 	 	 	 	 	 	 序利益)	

3.	 法律適用的突襲(用法)：法律見解不同	

(七)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公益：訴訟經濟)ßà程序保障	

	 	 	 (兩者調和為主要課題)	

1.	 統一解決紛爭：三面關係以上	

2.	 紛爭解決一次性：就與本紛爭有關之其他紛爭於本訴訟中一併解決	

(八)公正程序請求權：立法者和法院應將程序設計導向保護當事人的利益	

à當事人有 惠待遇：不能要求當事人有比法院更佳的法律知識、亦不可苛

求當事人遵守其無法達成之時間及方法、有補正程序欠缺之機會…	

(九)程序安定、程序信賴：盡量維持已存在或進行的程序，盡量維持其作用	

(十)任意(便宜)訴訟禁止/程序法定：	

不得任意變更法律規定之審理方式、訴訟行為要件…	

	

※為了要達到以上各種要求，除了制度設計之外，法院的闡明也很重要(§199、

199-1)	

	

二、民事訴訟制度之目的	

傳統：客觀真實說(以實體利益的追求為目的)	

法尋求說─追求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之平衡點上的法	

à此即為當事人所「信賴之真實」	

※個案中追求平衡的方法：	

(一)制度上有小額程序、簡易程序、上訴第三審金額限制(1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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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不一定利用訴訟解決紛爭)	

	

三、民事紛爭解決手段à程序選擇權、適時審判請求權6(釋字第 591 號解釋7)	

(一)訴訟à為達慎重正確之裁判而賦予嚴密之程序保障，惟可能因此致生程序上

不利益，或破壞兩造間之和諧，或因法院欠缺專業知識而無法做出正

確之判斷等	

具有強制性、終局性	

(二)訴訟外紛爭解決制度(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各個制度的特色為何？	

	 需符合實體法規定	 依衡平法理判斷	

合意型	 和解	 調解	

裁斷型	 訴訟	 仲裁	

	 	 	 ＊賦予其具有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的原因à程序保障(吸收於程序選擇權內)	

1.	 和解：	

àvs.和解契約(民§736~738)	

à訴訟上和解	 §377	(實體契約、程序選擇權契約)	

＊§376-1 之協議8	

à效力：§380Ⅰ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2.	 調解：§406-1Ⅱ本文：由調解委員試行調解	

																																																								
6 不同之紛爭解決機制各有其優缺點，故當事人基於「適時審判請求權」得請求國家為不同之程

序設計，並在個案中得本於「程序處分權」、「程序選擇權」擇定不同之紛爭解決機制。 
7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91 號解釋：「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及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人民既

為私法上之權利主體，於程序上亦應居於主體地位，俾其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於無礙

公益之一定範圍內，得以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訴訟程序處理爭議。仲裁係人民依法律

之規定，本於契約自由原則，以當事人合意選擇依訴訟外之途徑處理爭議之制度，兼有程序法與

實體法之雙重效力，具私法紛爭自主解決之特性，為憲法之所許。」 
8 兩造於保全證據期日得就訴訟標的、事實、證據或其他事項成立和解、調解、仲裁等一切訴訟

契約。此係一程序處分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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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Ⅰ但書、Ⅱ但書：由法官逕行調解	

(1)強制調解：絕對à§403Ⅰ；相對à§404Ⅱ	

(2)任意調解	 §404	

à效力：§416 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效力(§380：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3.	 仲裁	

強制仲裁	 	 EX：證券交易法§166	

任意仲裁(合意、終局性)：	

仲裁適格(有無處分權	 EX：可成立訴訟上和解者)	

	 	 	 財產事件	

人事事件	 ＊離婚？民法§1052-1à有仲裁適格	

à仲裁判斷：追求簡易迅速、專業判斷(多為商業上使用)	

à效力：仲裁法§37Ⅰ(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40	

cf.仲裁鑑定協議：當事人約定將事實之確定委由法院外之第三人確定(證

據契約)	 	 	

	 	 仲裁則係就法律關係全體做出判斷(有防訴之功能)	

＊程序轉換(程序選擇權、適時審判請求權、程序利益之保護à參釋字 591)	 	

(1)訴訟à和解：§377(統一、一次性解決紛爭)	

(2)和解à準仲裁：§377-1 法院「定」和解方案	

(3)訴訟à調解：§420-1 合意移付調解	

(4)調解à準仲裁：§415-1「酌定」調解條款	

(三)非訟程序(非紛爭解決方法，因不具終局性，但可預防紛爭)	

à和訴訟程序的差別：訟爭性(兩造對立性)、形式審查	

	 	 	 	 	 	 	 	 	 	 	 	 	 	 	 	 	 ★訴訟事件與非訟事件之比較圖表	

項目 訴訟事件 非訟事件 

程序之開閉進行 處分權主義	 處分權主義之限制或排除	

事證之蒐集 辯論主義	 職權探知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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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審理方式 公開主義	
言詞審理主義	
(必要言詞辯論)	
直接審理主義	

不公開主義	
簡易主義：原則上不開言詞辯論、兼

採書面審理主義	
(任意言詞辯論)	

緩和之直接審理主義	

調查證據之方式 嚴格證明	 自由證明	

當事人對立性 兩造當事人對立原則	
形式當事人一元主義	

未必有對立當事人	
強調實質當事人之概念	
(形式當事人二元主義)	

裁判之羈束力 判決有羈束力(§231)	 緩和或排除裁定之羈束力	

	

─古典非訟事件	 EX：監護事件(親權行使之範圍及方法)、預防紛爭(抵押登

記)、迅速行使權利(本票裁定)	

─訴訟非訟化：程序上(非訟法理)、實體上(法官有裁量權)à簡單迅速之要求	

	 	 	 EX：扶養費請求事件、終止收養事件	

─非訟訴訟化：裁判分割共有物、經界確認之訴	

à價值過高、公益性考量、賦予程序保障	

à依事件類型而交錯適用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程序法理交錯適用論	

	

貳、民事訴訟之審理原則	

一、處分權主義	

(一) 定義：程序之進行由當事人主導	 	 cf.公權主義	

(二) 法理根據	

機能：私法自治à平衡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奠基於憲法上基本權保障)	

(三) 內涵(三層面)	

1. 開始：訴訟之開始由當事人決定à「不告不理」、「無訴即無裁判」	

2. 範圍：審理之範圍(訴訟標的、訴之聲明)由當事人決定à聲明之拘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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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訴訟標的	

乙、主、客觀合併	

丙、訴之變更、追加	

※法院之闡明義務	

(1)仍由當事人決定，故不違反處分權主義	

(2)前提乃當事人已提出事實、主張，故亦無違辯論主義	

3. 終結：判決、捨棄、認諾、撤回、和解等均由當事人決定	

(四) 修正	

基於以下原因，而對處分權主義作一些限制(處分權主義之緩和)：	

1.	 公益要求	

(1)第一層面：家事事件調解前置(家§23)	

(2)第二層面：小額程序中一部請求之限制(§436-16)	

(3)第三層面：特定情況下離婚或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捨棄認諾(家事	

	 	 	 	 	 	 	 	 	 	 	 	 法§46Ⅰ但)	

2.	 本質上為非訟事件	 EX：裁判分割共有物、經界確認訴訟(聲明非拘束	

	 	 	 	 	 	 	 	 	 	 	 	 	 	 	 	 	 	 	 	 	 	 	 性)	

	

二、辯論主義à協同主義	 	 	 cf.職權探知主義	

(一) 定義：訴訟程序中法官僅得將當事人提出之事實、證據採為判決之基礎	

(二) 法理根據	

機能：防止突襲性裁判，保障聽審請求權	

(三) 內涵(三命題)	

1.	 命題一：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法院不得以之為裁判基礎	

2.	 命題二：當事人未爭執(自認)之「事實」，法院應以之為裁判基礎	

3.	 命題三：當事人未聲明之「證據」，法院不得加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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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簡化協議	 §270-1Ⅲ	

※適時提出主義à逾時將有失權效(§196、276、268-2)	

(四)修正：若採完全之辯論主義，則可能因當事人間武器不平等而致生發現

真實等突襲à故我國採「協同主義」	

à由法院及雙方當事人協同追求信賴的真實(平衡實體及程序利益、防止

突襲性裁判，並搭配訴訟指揮權、闡明權之行使，使當事人有陳述辯

論機會)	

à強化法院積極協同蒐集事實、證據之可能性	

1.	 命題一：§278Ⅱ法院得斟酌已顯著或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	

2.	 命題二：§279、280	

3.	 命題三：§288 仍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	

	

三、公開主義	 	 cf.不公開主義	

	 	 	 	 à法庭公開(審理活動的進行)à監督裁判、獲得人民信賴	 (法組§86)	

	 	 	 	 à違背：§469③	

	 	 	 	 à例外：法庭不公開	

	 	 	 	 	 	 	 	 EX：§270-1(準備程序)、§271-1(準備性言詞辯論)	

	 	 	 	 	 	 	 	 	 	 	 	 §195-1	(隱私、業務祕密，合意不公開→程序主體權、程序選擇權	

	 	 	 	 	 	 	 	 	 	 	 	 之落實)	

	 	 	 	 	 	 	 	 	 	 	 	 §344Ⅱ但書、350Ⅱà法庭不公開+當事人不公開	

家事事件原則不公開，例外公開(家§9)	

	 	 	 	 cf.當事人公開(審判程序、資料對當事人而言是透明的)à閱卷、在場見證à	

	 	 	 	 	 	 辯論權	

	 	 	 	 	 	 例外：當事人不公開	 §242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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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接審理主義	 	 cf.間接審理主義	

	 	 	 	 à本案判決法官=聽取辯論、調查證據之人	 §221Ⅱ(不包含爭點整理程序)	

	 	 	 	 à較易獲得正確心證而有助於下一正確判決	

	 	 	 	 à例外(直接主義的緩和)：§211、269○5 +270Ⅱ但書、Ⅲà程序經濟、程序	

	 	 	 	 	 	 	 	 	 	 	 	 	 	 	 	 	 	 	 	 	 	 	 	 	 	 	 	 	 	 	 	 	 	 	 	 	 	 	 	 	 	 	 	 	 	 	 	 	 	 	 	 	 	 利益	

	

五、言詞審理主義	 	 cf.書狀審理主義	

	 	 	 	 à訴訟之進行以言詞辯論為原則(§221Ⅰ)，因此係達成直接審理主義 有效	

	 	 	 	 	 	 之手段	

	 	 	 	 	 	 cf.書面審理(非訟程序	 EX：假扣押、假處分)	

	 	 	 	 à例外(不經言詞辯論)：§234 裁定、§249Ⅱ(顯無理由à欠缺一貫性)	

	 	 	 	 à和「辯論主義」之比較	

	 	 	 	 	 	 言詞主義à訴訟進行的方式	

	 	 	 	 	 	 辯論主義à訴訟資料之提出為當事人之權能及責任	

※三、四、五原則上須結合才能發揮 大功效	

	

六、適時提出主義9(當事人)：	 	 cf.隨時提出(自由順序)主義	

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應於適當時期10提出à避免拖延訴訟	

	 	 	 	※一審(事實審)à二審(嚴格續審制下仍為事實審)à三審(法律審)	

	 	 	 	 	 	 	 	 	 	 	 	 	 	 	 	 	 	 	 (限制更新權11	 §447)	

	 	 	 	 à當事人有「促進訴訟義務」à法院闡明à若違反將生「失權效」(自己責	

	 	 	 	 	 	 任原則)	
																																																								
9 舊法採「隨時提出主義」，認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得隨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一審中未

提出者，亦得於二審程序中提出。 
10 所謂「適當時期」，因個案實情及訴訟進行之程度而有所不同，須賴法院訴訟指揮權、闡明權

之行使將其具體化。此係基於促進訴訟之要求以及公正程序請求權等法理。 
11 即指當事人在二審程序中，提出一審所未提出之攻防方法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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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	 §196、276、447	(使審判程序階段化)	

	 	 	 	 	 	 個別的：	 §268+268-2	

	

七、審理集中化、爭點集中審理主義	 §296-1：	

進行本案審理時，應盡可能集中程序進行，並以開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即終結

訴訟程序為理想。因此就同一事件之言詞辯論，應集中於一次期日為之，或

連續數次期日為之而不與過多時間之間隔(，且此數期日間不應審理其他案

件)。	

	 	 	 	 à功能：	

1.	 避免促進訴訟之突襲：避免重複審理及調查證據，以保障程序利益	

2.	 避免發現真實之突襲：因法院集中審理、調查而能形成新鮮之心證，

更能發現真實	

3.	 貫徹言詞審理、直接審理、公開主義之精神	

※起訴à爭點整理+爭點簡化協議à曉諭爭點à集中調查證據à言詞辯論à	

	 	 判決	

	

八、兩造聽審主義	

	 例外：§385	 一造辯論判決	

	

九、職權進行主義	 	 cf.當事人進行主義	

à訴訟之進行流程及順序，交由法院主導決定之(§198)	

à司法資源具有公益性	

	

十、自由心證主義	 §222：	

法院調查證據後，就證據之取捨、證據價值如何，由法官自由裁量，惟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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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般人之經驗及論理法則。	

cf.法定證據主義12	

à例外：§222Ⅰ但書	 EX：§24Ⅱ、42、219、355、358	

	

參、訴	

一、訴之種類	

(一)給付之訴	

à請求被告給付金錢、特定物、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	

à可再細分成：現在給付之訴、將來給付之訴13(§246 須有「預為請求之必要

14」)	

à確定勝訴判決具有既判力+執行力；敗訴判決僅具有既判力	

(二)確認之訴	

à請求法院確認法律關係或事實狀態之存否，具根本性解決紛爭之效	

à可分為積極確認之訴與消極確認之訴	

à必須有確認利益(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à確定判決不論勝敗皆僅具既判力	

(三)形成之訴	

à透過法院之確定判決以達創設、變更、消滅法律關係之目的	

à可再細分成：通常的形成之訴	

─實體法上	 EX：民§74、244、1052	

─訴訟法上à變動原判決效力(相對效15)	 	

																																																								
12 就何種事實應採何種證據方法或某證據有何種證據價值，均由法律規定之。 
13 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給付請求權清償期是否已屆至、條件是否已成就區分現在給付之訴與將來

給付之訴。 
14 此即為一種「訴之利益」。 
15 蓋判決效力除有因§401 或其他原因擴張主觀(主體)範圍者外，原則上僅在原、被告之間發生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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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再審、第三人撤銷訴訟(§507-1)	

形式的形成之訴16─本質上為非訟事件(而行訴訟化審理)	

EX：經界確認訴訟、裁判分割共有物訴	

	 	 	 	 訟	

	 	 	 	 緩和處分權主義(聲明非拘束性)	

à確定勝訴判決具有既判力+形成力(對世效)；敗訴判決僅具有既判力	

(四)混合的訴訟類型	

1.	 裁判分割共有物à形成+給付	

2.	 撤銷詐害行為(民§244Ⅳ)à形成+給付	

3.	 經界確認à確認(法院就所有權範圍為確認)+形成(法院就經界之劃定有裁	

	 	 	 	 	 	 	 	 	 	 	 	 量權)	

	

三、起訴之程式	 §244	

須以起訴狀表明(要式行為)，向法院為之(非對被告為之) 

訴之三要素(§249Ⅰ⑥之起訴程式)：須具體特定	

(一)當事人(+法定代理人)	

(二)訴訟標的+原因事實	

à原因事實於此之功能為特定訴訟標的，使之可與其他訴訟區別(識別說)	

à訴訟標的理論(舊說、新說、訴訟標的相對論)	

＊在請求權競合時，顯現不同訴訟標的理論之異同	

à簡易訴訟：§428Ⅰ得僅表明原因事實；小額訴訟：§436-23 準用之	

(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聲明)à請求法院為如何之判決	

1.	 給付之訴：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 xx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時起至清

																																																								
16 此類事件在實體法上並未具體規範其權利發生之要件及法律效果，必須在訴訟上委由法院判

斷、形成其權利之內容(實體法上非訟化)，因而限制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之內容(聲明之非拘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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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x 計算之利息	

2.	 確認之訴：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買賣關係不存在、確認原告與被告之婚姻無	

	 	 	 	 	 	 	 	 	 	 	 	 效	

3.	 形成之訴：准兩造離婚	

＊§244Ⅳ(表明 低金額)à程序利益之保護	 	 cf.一部請求	

配套：§222Ⅱ	

	

肆、本案判決的對象──訴訟標的 

◎訴訟標的概念之功能：	

1.	 行為規範：(1)提示、限制法院審理之對象	

	 	 	 	 	 	 	 	 	 	 	 	 	 (2)凸顯當事人雙方攻防之目標	

	 	 	 	 	 	 	 	 	 	 	 	 	 (3)預告既判力之客觀範圍	

2.	 評價規範：評價既判力之客觀範圍	

	

◎訴訟標的之特定17：	

§244Ⅰ○2 ：原告起訴時應表明「訴訟標的」及「原因事實18」	

§428Ⅰ、436-23：於簡易、小額事件得僅表明原因事實	

à應為訓示規定(得適用於通常訴訟程序)，並非無庸表明訴訟	

	 	 標的	

à原因事實之表明即足以特定訴訟上之請求，賦予原告就訴訟標的之特定有選擇

權，可就原因事實或權利關係二者自由擇定其一作為訴訟標的並加以特定	

	

																																																								
17 便利被告認明攻擊防禦之目標，並使法院儘速把握本案審理之對象，並透過爭點之整理，擬

定審理方針，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 
18 原因事實之表明有二重功能：A.特定訴訟標的(§244Ⅰ○2 )→狹義的原因事實；B.使自己請求、

權利主張成為有理由之論據(§266Ⅰ○1 )→廣義的原因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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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個試金石：	

(一)訴之客觀合併	

(二)訴之追加變更§255	 	 cf.	 §256「事實上或法律上陳述」	

(三)重複起訴禁止	

(四)既判力客觀範圍	

	

二、訴訟標的理論	

	 à在「請求權競合(形成權併存)」時下討論	

	 	 	 確認之訴並無新舊訴訟理論之差異	

◎統一的訴訟標的概念(從程序開始到結束，訴訟標的之範圍一致)	

(一)舊訴訟標的理論à實體法上權利個數19	

(二)新訴訟標的理論à受給地位à又分成一分肢說(訴之聲明)	

	 	 	 	 	 	 	 	 	 	 二分肢說(訴之聲明+生活事實)	

	 	 	 	 	 	 	 	 	 	 à強調紛爭解決一次性、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訴訟	

	 	 	 	 	 	 	 	 	 	 	 	 經濟)	

(三)訴訟標的相對論20(邱)à程序選擇權à權利單位型(=舊說)	

紛爭單位型(=新說)	

新說之缺點：如法官未能闡明，容易造成突襲性裁判，程序保障不充足。	

舊說之缺點：紛爭無法一次解決，違反訴訟經濟，造成被告重複應訴。	

	

【例】X 起訴對 Y 主張：○1 租賃物返還請求權；○2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à訴訟標的相對論：以何種方式特定訴訟標的，應該尊重原告之程序處分、選擇

																																																								
19 如：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v.s 借用物返還請求權(or 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侵權行為(民§184Ⅰ前段

or 後段 orⅡ)、不當得利 v.s 侵權行為、票據債權 v.s 原因債權…。 
20 使原告有機會基於其程序處分權，衡量各該事件所涉實體上利益與程序上利益之大小，而經

由訴訟標的之劃定，平衡追求該二種利益，貫徹防止突襲之原理。 



	 	 	 	 	 	 	 	 	 	 	 	 	 	 	 	 	 	 	 	 	 	 	 	 	 	 	 	 	 	 	 	 	 	 	 	 	 	 	 	 	 	 	 	 	 	 	 	 	 	 	 	 	 	 	 	 	 	 	 	 	 27 期 C 班	 民事訴訟法	
	 	 	 	 	 	 	 	 	 	 	 	 	 	 	 	 	 	 	 	 	 	 	 	 	 	 	 	 	 	 	 	 	 	 	 	 	 	 	 	 	 	 	 	 	 	 	 	 	 	 	 	 	 	 	 	 	 	 	 	 	 	 	 	 	 課輔講義	

15	
	

權	

1.	X 可能不願將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列為訴訟標的(可能證據尚且不足、證明所費

不貲)	

à如原告僅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但依原告所表明之聲明及原因事實尚有

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得主張，此時法院應依§199-1 予以闡明	

à如原告以權利為單位特定訴訟標的，則有客觀合併之問題	

2.	X 可能不欲事先予以法律上評價，或其根本無評價之能力	

à如以紛爭為單位特定訴訟標的，則不必表明法律關係(縱有也只是理由、	

	 	 攻防方法而已)	

à向來認為法官不必闡明為訴之變更、追加或反訴	

─即便採舊訴訟標的理論，仍應課予法院闡明義務，使紛爭一次解決，減輕法

院、被告之負擔(法官之闡明仍以原告之事實主張為本)	

─採新訴訟標的理論，法官仍應闡明相關之法律見解，僅無訴之變更追加而已	

	

◎非統一的訴訟標的概念(訴訟標的會隨著程序的進行而發生改變)	

(四)相對的訴訟標的理論：以新訴訟標的理論為基礎，區分程序前、後階段，於

程序前階段採一分肢說，後階段限於實際攻防、審理

者始生既判力	

(五)浮動的訴訟標的理論：訴訟標的可能因被告之抗辯或法官闡明權之行使而擴

大	

à訴訟標的的變動，並未尊重當事人之處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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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金石	 訴之客觀合併	
	

訴之變更追

加	
重複起訴禁止	 既判力	

統一	 舊	 	

新	 	

非統一	 相對	 	

浮動	 	

	

◎增修闡明規定(§199、199-1)、放寬變更追加的限制(§255)後，新舊說差異不大	

à擴大適用§253：如採舊說，但法官已經闡明使原告有變更、追加之機會，原告

仍以另訴請求(雖未違反重複起訴)，應認後訴無訴之利益(有濫

訴之虞)駁回後訴	

à家事法§47Ⅵ擴大法官之闡明義務	

	 	 EX：如其聲明離婚，但自陳述中發現有撤銷婚姻之事由àV(§199-1 則不行)	

	

◎訴訟標的既判力：	

EX：原告前訴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於前訴中已有討論雙方租賃契約有默示更

新之事由，原告敗訴後提起另訴主張租賃物返還請求權	

à後訴受前訴爭點效之拘束(判決效力之範圍不必然受訴訟標的範圍之影響)，不	

	 	 得再爭執租賃關係存在	

à如採新說，則在雙方及法院未就某法律觀點為言詞辯論、審理之情形，亦毋須

縮小訴訟標的之範圍，蓋§496Ⅰ○1 「適用法律顯有錯誤」包含消極不適用法律

之情形，可以提起再審予以救濟，而毋須提起另訴(事後的程序保障)	

◎訴訟標的相對論	

	 	 修正舊說缺點：加重法院闡明義務(§199-1)＋放寬訴之追加變更(§255)	 	

	 	 	 	 	 	 	 	 	 	 	 	 	 	 	 	 à擴大§253 重複起訴禁止適用	

	 	 	 	 	 	 	 	 	 	 	 	 	 	 	 	 爭點效(當事人充分攻防＋法院認真審理à應發生一定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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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新說缺點：加重法院闡明義務(§199-1)	 ＋再審之訴(§496Ⅰ○1 ：若法院未闡	

	 	 	 	 	 	 	 	 	 	 	 	 	 	 	 	 明)	

	

Q：當事人就法律關係「定性」錯誤？	 	 「你給我事實，我給你權利！」	

à法官應不受原告法律上評價拘束，而應基於法官知法原則裁判(惟仍應闡明) 

EX：原告主張借用物返還請求權，實際上是租賃物返還請求權	

EX：(請求裁判離婚)以不能人道作為重大不治之惡疾請求裁判離婚，但向來法院

認為是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Q：原告所主張者究係離婚事由、婚姻撤銷 or 無效之事由有疑義時，能否以「否

定這個婚姻」之事實特定訴訟標的？  

	 	 à應容許原告如此主張(以「否認該婚姻」此一事實為訴訟標的)，不宜要求原

告有正確之法律知識(事先為法律上評價)，否則即與公正程序請求權不符	

à便利人民起訴，保障其憲法上之訴訟權	

à涉及家事§38Ⅰ○2 之解釋問題	

	 	 à家事§57：同一婚姻關係如已確定即不能再以其他事由另行起訴	

	 	 	 	 	 à維持婚姻、家庭之安定，全面解決紛爭 

 

【例】甲將其所有之 A 車出租與乙，租期屆滿後乙拒還 A 車。 

訴之聲明：乙應返還 A 車予甲 

訴訟標的之特定： 

1. 甲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特定訴訟標的，主張其係 A 車所有權人，乙無權占有。 

2. 甲以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特定訴訟標的，主張事實為甲乙間租賃關係因租期屆

滿而消滅，乙拒還 A 車。 

3. 甲以整個紛爭事實特定訴訟標的，主張上述﹝例﹞中所陳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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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特定訴訟標的，主張其上述 1 或 3 所陳之事實。 

5. 甲以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特定訴訟標的，主張其上述 2 或 3 所陳之事實。 

6. 甲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特定訴訟標的，主張上述 3 所陳

之事實。 

 

【例】甲對乙起訴，聲明求為判決命乙給付甲新台幣 40 萬元，主張乙於民國 94

年 6 月 5 日向甲借貸 40 萬元，簽發票面金額同額、票載日期同年 10 月 5 日之支

票一紙，以為清償，屆期經提示而未兌現，依票款給付請求權為請求。本件訴訟

之訴訟標的為何？於此訴訟繫屬中，甲如又另行起訴請求乙返還借款 40 萬元，

後訴訟是否違背民訴法 253 條規定？ 

	
	

伍、起訴之效力	

(一)實體法上效力	

1.	 消滅時效之中斷效力(民§129)	

2.	 起訴期間遵守之效力(EX：民§74 撤銷暴利行為，民§244、245 撤銷詐害行	

	 	 	 為)	

(二)訴訟法上效力：訴訟繫屬	

1.	 審判權恆定(§31-1Ⅰ)	

2.	 管轄權恆定(§27)	

3.	 訴訟標的價額恆定(§77-1Ⅱ)	

4.	 當事人恆定(§254Ⅰ)	

	

一、重複起訴(更行起訴)之禁止 §253 

(一)法理根據：為避免 

1. 當事人間(水平)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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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應訴之煩(保障被告之程序利益) 

2. 當事人與法院間(垂直)角度： 

  法院重複審理(訴訟經濟、避免消耗司法資源、潛在當事人之公 

  平) 

3. 裁判威信角度： 

  裁判矛盾之虞(統一解決紛爭、國民之信賴) 

à兩訴皆於訴訟繫屬中才有§253 之適用；若前訴已確定，則係§400 之問題(有 

  無違反既判力) 

(二)同一事件之判斷：以訴之三要素為基準 

1. 主體：當事人à互易(原被告相反)、實質當事人(受前訴判決效力所及之人) 

               同一 

2. 客體：訴訟標的à與所採之訴訟標的理論有關 

訴之聲明à相同、相反、可替代(給付、形成聲明可代替確認聲明) 

à舊同一事件說：以訴之三要素為認定基準。 

新同一事件說：從避免被告應訴之煩、法院重複審理、裁判矛盾的觀點判

斷，如果可能造成裁判矛盾的情形，應否定別訴之提起，

而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解決。 

à因已放寬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的限制+訴訟參加制度

+加重法院闡明義務，故應擴大§253 適用範圍 

【例一】甲→乙：確認甲就 A 地之所有權存在(前)  

        乙→甲：確認乙就 A 地之所有權存在(後) 

 

【例二】甲→乙：確認甲就 A 地之所有權存在(前)  

        甲→乙：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返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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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甲對乙有 100 萬之債權，而乙對丙有 50 萬之債權。乙於清償期屆至後，

未清償對甲之債務，且乙亦怠於行使其對丙之債權，甲依民法 242 條對丙提起代

位訴訟。訴訟繫屬中，乙又對丙提起後訴。 

 

à違反效果：後訴依§249Ⅰ○7 裁定駁回 

如後訴先為判決，若上訴二審，二審法院亦應裁定駁回(職權調查事項) 

如後訴先確定：前訴依§249Ⅰ○7 裁定駁回 

前後訴均確定：後確定者得依§496Ⅰ○12 提起再審 

	

二、當事人恆定	 §254	

(一)意義：當事人於起訴時具訴訟實施權者，不因訴訟繫屬後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之移轉而喪失訴訟實施權。	

(二)法理根據：1.	 避免程序不安定	

2.	 對造不因移轉當事人之行為而遭受不利益	

3.	 §401Ⅰ為其配套(判決效力主觀範圍之擴張à及於繼受人) 

à可使紛爭一次解決，並達成公益訴訟經濟之要求	

(二)立法例：訴訟承繼主義(日本、瑞士)à對讓與人之對造保障較不周	

當事人恆定主義(台灣、德國、奧地利)à對受移轉人(受讓人)保障較 

                                   不周21 

(三)性質：法定訴訟擔當	

(四)效力：	

1.	 於訴訟無影響：移轉人得續行訴訟	

2.	 §401Ⅰ「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1)一般繼受人(概括繼受22)	 	 EX：繼承	

																																																								
21 蓋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既已移轉，其與為移轉之當事人間利害關係已漸淡薄，如未能由受讓

人承當訴訟，將可能使受讓人之權益遭受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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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定繼受人：指§254Ⅰ「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移轉」	

à訴訟標的之移轉23	 +	 訴訟標的系爭「物」之移轉	

A.	 實體法之權利屬性說	

61 年台再字 186 號：以實體法上權利屬性定判決效力擴張之基準	

	 	 à區分債權、物權請求。債權不擴張，物權擴	

	 	 	 	 張	

96 年台抗字 47 號：判決效力例外不及於受讓訴訟標的物之善意第	

	 	 	 	 	 	 	 	 	 	 	 	 	 	 	 	 	 	 三人	

à不宜以程序法變動或創設實體法上權利義務關	

	 	 係	

B.	 兼顧程序法觀點：以程序保障作為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擴張之正當化	

	 	 	 	 	 	 	 	 	 	 	 	 	 	 	 	 	 	 	 基礎	

事前程序保障：§67-1、254Ⅳ 

事後程序保障：§507-1 

à統一解決紛爭、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 

à新法增訂：a.職權通知(§254Ⅳ)：為§67-1 之特別規定，且為義	

	 	 	 	 	 	 	 	 	 	 	 	 	 	 務裁量	

b.訴訟繫屬之登記	 (§254Ⅴ)	à或得阻卻善意取得24	

c.第三人承當訴訟(§254Ⅰ但、Ⅱ、Ⅲ)	

	

※讓與系爭物之時點 

1. 基準時前之移轉 

(1)移轉事實已呈現：§254、401I＋§507-1 

																																																																																																																																																															
22 此情形並無當事人恆定主義之適用。 
23 即特定權利義務之移轉，如：債權讓與、債務承擔…。 
24 如在移轉人係有權處分之情形，則無善意取得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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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轉事實未呈現：兼顧法安定性及具體妥當性、統一解決紛爭與程序保障 

                  之要求 

          à§401I＋§507-1 

2. 基準時「後」之移轉：既判力範圍限於基準時點(言辯終結時)，(判決確定後

之)受讓人於「受讓時」始受既判力所及 

à§401I (但基準時點後新發生之事實不受遮斷) 

                     §507-1 或強制執行法§14-1 債務人異議之訴 

 

※受讓人參與訴訟之方式： 

1. 承當訴訟(自己成為當事人)：§254I 但、II  

2. 訴訟參加：§58、62 準用§56 

3. 干預訴訟：§54	

【例一】甲依買賣標的物移轉請求權起訴請求乙移轉 A 屋所有權，乙於訴訟繫屬

中，將 A 屋移轉於丙。	

	

	

【例二】甲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起訴請求乙返還 B 車，訴訟繫屬中，乙將 B 車移

轉於丙。	

 

 

【例三】甲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起訴請求乙返還 C 地，訴訟繫屬中，甲將 C 地移

轉於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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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訴訟要件─法院	

	

	 	 	 à審理順序：由外而內	

	

一、審判權à職權調查事項(就事證蒐集採職權探知主義)	

(一)國際審判管轄權25	 	

1.	 人的界線：治外法權之人	

2.	 物的界線─涉外事件	

傳統：逆推知說26	

審判管轄分配說：個案衡量各種利害關係，如：考量作成正確裁判(EX：

以系爭物所在地之法院、較易蒐集證據之地方之法院、

當事人經濟生活主要根據地之法院為有國際審判管轄

權之法院)、當事人間之公平、訴訟之迅速經濟進行、

尊重當事人選擇法院意思(承認其合意管轄之約定)、對

於當事人有無期待不可能等。	

à95 台抗 2：○1 侵權行為地；○2 調查便利性。	

à85 台上 1880：承認專屬管轄合意à○1 可能承認大陸法院之判決效力；○2

																																																								
25 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立法理由已將此名詞予以明文化。 
26 由我國民事訴訟法土地管轄之規定逆向推導，本法認有管轄權者，即具有審判權。 

本案

請求 

訴訟要件 

法院：審判權、管轄權 

當事人：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 

請求內容：非重複起訴、再訴禁止 

訴權要件 	
當事人適格 

訴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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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違反專屬管轄；○3 大陸法院承認該合意。	

3.	 地的界線─外國裁判之承認	

已向外國法院起訴，復在我國起訴：§182-2	

§402：當然/自動承認制	

à97 台上 835：在我國法律承認之範圍內承認懲罰性賠償金	

執行：依強執法§4-1 許可執行之訴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7427：裁判承認制	

須聲請台灣法院裁定認可裁判，但可直接據以聲請強制執行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4228：準用民訴法§402	

   外國裁判效力承認： 

1.擴張說：將外國裁判之效力擴張至我國	

2.等置說：將外國裁判視為我國裁判	

3.重疊說：原則承認，但若與我國裁判效力不同，則僅承認至我國判決效	

	 	 	 	 	 	 	 	 	 力所有之部分	

	

(二)民事審判權、家事審判權及行政審判權：一國法院所能審理民事事件的權限	

1.	 民事 vs.行政	

公私法區別à普通法院(民庭+刑庭)／行政法院	 採二元訴訟制度	

釋字第 540 號→基於公正程序請求權，公私法事件區分之不利益不應由人	

																																																								
27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74：「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

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

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前二項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

裁判斷，得聲請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	

28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42Ⅰ：「在香港或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其效力、管轄及得為強制執

行之要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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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承擔	

衝突時的處理：(1)積極衝突	 §31-1Ⅱ、§31-2Ⅰ	

(2)消極衝突	 §31-2Ⅱ裁定移送(31Ⅰ自始繫屬)	

§182-1Ⅰ本文+但書(程序選擇權)	

*行政訴訟法§12-2 亦有相對應的規定	

Q：下級審認有審判權，但上級審認無審判權？	

à訴訟經濟、程序利益保護、程序安定性：認有默示合意 or 類推§452	

2.	 民事 vs.家事：家事法§4	

	

二、管轄權à職權調查事項	 公益性強à職權探知主義	 EX：專屬管轄事件	

公益性弱à辯論主義	 EX：任意管轄事件	

(一)法定管轄：	

1.	 事物管轄：以事件特性或標的金額決定管轄法院	

2.	 職務管轄29	

法院構造：三級三審(地方à高等à 高)	

	 	 三種訴訟程序：	

普通訴訟：一審：地院à二審：高院à三審： 高(150 萬以上)	

	 	 	 	 簡易訴訟：一審：地院à二審：地院(合議)à三審： 高(150	

	 	 	 	 	 	 	 	 	 	 	 	 	 	 	 	 	 	 	 	 	 	 	 	 	 	 	 	 	 	 	 	 	 	 	 	 	 	 	 萬以上)	

	 	 	 	 小額訴訟：一審：地院à二審：地院(合議)	

屬法院內部事務分配(§427-1)	

當事人可行使程序轉換權 EX：§427Ⅲ、Ⅳ、Ⅴ	

à飛躍上訴制	 §466-4、477-2：優先追求程序利益	

																																																								
29 以法院職務之種類為標準(各級法院之任務)而定之管轄型態： 

	 	 (1)通常職務管轄：審級管轄	

	 	 (2)特別職務管轄：針對特別訴訟事件	 	 EX：再審之訴、第三人撤銷之訴、保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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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管轄	

(二)指定管轄	 §23	

(三)合意管轄	 §24	

性質：訴訟契約à類推適用民法意思表示之規定	

要件：僅能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未違反專屬管轄(§26)	

可得確定之法院	

限於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	

種類：1.	 專屬的(排他)à非如§10Ⅰ之專屬管轄，故仍有§25 應訴管轄之適用	

	 	 	 2.	 競合的(選擇)	

限制：§28Ⅱ30、436-9	

效力：繼受人是否受拘束？概括繼受 V	

特定繼受	

(四)應訴管轄	 §25	

	 	 	 「本案」言詞辯論→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辯論	

(五)土地管轄(審判籍)	

普通審判籍─§1、2à以原就被	 (目的為何？31)	 	

特別審判籍─獨立審判籍：和普通管轄競合à原告選擇	 (消保§4732)	

	 	 	 ─專屬管轄	 EX：§10Ⅰà物權包含物上請求權(民§767)	

à§26：無合意、應訴管轄之適用	

à§452Ⅰ但、§469○3 	

à得合意變更：家事法§52Ⅱ(家事法§69Ⅰ準用)	

																																																								
30	 為保障經濟弱勢、貫徹武器平等原則，而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此係程序利益保障原則之

具體化規定(EX：避免消費者可能會因應訴困難而放棄)。	
31 公平而以利被告進行訴訟，並避免原告濫訴。 

32	 消費者保護法§47：「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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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任意管轄	 §24、25	

專屬管轄與任意管轄	

比較	 任意管轄	 專屬管轄	

合意管轄之適用？§24、26	 P	 O	

應訴管轄之適用？§25、26	 P	 O	

二審可否以違背管轄而廢棄？§452Ⅰ	 O（本文）	 P（但書）	

三審是否可認當然違背法令？§469○3 	 O	 P	

判決確定可否聲請再審？§496Ⅰ○1 	 O	 O	

管轄錯誤而移送，受移送法院可否再移送？§30	 O	 P	

管轄權調查（皆屬職權調查事項）	 辯論主義	 職權探知主義	

─關連審判籍33à主體(共同訴訟之被告)	§20	

	 à客體(客觀訴之合併)	§248	

	 	

(六)管轄錯誤	

區分─任意管轄à因§25 而治癒(須已就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辯論)	

若無§25 應訴管轄之適用，則應依§28 裁定移送à§30	

─專屬管轄à§28 裁定移送à§452	

	

	

	

	

	

	

	

	

																																																								
33 與其他事件相關聯，規定而生之審判籍 



	 	 	 	 	 	 	 	 	 	 	 	 	 	 	 	 	 	 	 	 	 	 	 	 	 	 	 	 	 	 	 	 	 	 	 	 	 	 	 	 	 	 	 	 	 	 	 	 	 	 	 	 	 	 	 	 	 	 	 	 	 27 期 C 班	 民事訴訟法	
	 	 	 	 	 	 	 	 	 	 	 	 	 	 	 	 	 	 	 	 	 	 	 	 	 	 	 	 	 	 	 	 	 	 	 	 	 	 	 	 	 	 	 	 	 	 	 	 	 	 	 	 	 	 	 	 	 	 	 	 	 	 	 	 	 課輔講義	

28	
	

柒、訴訟要件─當事人	

形式上當事人：民事訴訟實際出現在程序上，成為原被告之人	

實質上當事人：該程序所確定之結果，於實體法上或判決效力所受影響之人	

一、當事人能力	

à當事人能力乃一般得為訴訟法律關係主體之能力	

à一般抽象之資格(毋需個案認定)	

à§40Ⅰ有權利能力之人(原則)：自然人、法人、外國法人(民總施§2)	

Ⅲ34、Ⅳà訴訟法有其考量，不一定須和實體法上的規定相同(例外)	

例如：考量便利訴訟(程序利益)、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

訴訟經濟、交易安全等	

à為訴訟要件之一à職權調查事項à欠缺：§249Ⅰ○3 裁定駁回	

à例如：1.	 合夥à§40Ⅲ	

 à意定訴訟擔當	

 à執行力主、客觀(體)範圍之擴張	

2.	 獨資經營的商號à以業主為當事人(非§40Ⅲ)35	

3.	分公司	

																																																								
34 為達成承認非法團體之立法意旨，宜寬認非法人團體成立之要件：(1)多數人之團體(2 人以上

即可)、(2)屬獨立之經濟個體、(3)處於隨時選任代表人或管理人之狀態。 

35
 42 台抗 12 例；44 台上 271 例：「某商行為某甲獨資經營，固難認為有當事人能力，但某甲

在一、二兩審既以法定代理人名義，代其自己獨資經營之某商行而為訴訟行為，與實際上自為當

事人無異，祇應於當事人欄內予以改列，藉資糾正，不生當事人能力欠缺之問題。」 

【26 渝上 639 例】 

「當事人能力，即指為民事訴訟當事人而起訴或受訴之能力，此項能力之有無，

專依當事人本身之屬性定之，當事人之適格，則指當事人就特定訴訟標的有實

施訴訟之權能而言，此項權能之有無，應依當事人與特定訴訟標的之關係定之，

兩者迥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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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務─40 台上 39 例：業務範圍內有當事人能力	

(2)許：類推§40Ⅳ、業務範圍內為當事人適格之問題	

à意定訴訟擔當	

4.	 祭祀公業à已登記成法人者：祭祀公業條例	 §21、59	

	 	 	 	 	 	 	 	 未登記者：§40Ⅲ	

5.	 公寓大廈管委會	

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38Ⅰ	

à意定訴訟擔當/法定訴訟擔當	

	

二、訴訟能力à能有效為訴訟行為
36
及接受對造或法院訴訟行為之能力 

à職權調查事項 

1. 原則：§45「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實體法上能獨立為法律行為à行	

	 	 	 	 	 	 為能力)	

→須個案判斷有無意思能力37	

→立法目的：保護無訴訟能力之人	

2.	 類型：	

─財產權訴訟	

(1)有訴訟能力	

Q：未成年人已結婚？V	

如婚姻被撤銷，則判決確定後無訴訟能力	

(2)限制訴訟能力	

民§15-2：需輔助人同意(應以文書證之)à特定訴訟行為需輔助人特	

	 	 	 	 	 	 	 	 別同意	

																																																								
36 EX：訴訟代理權之授予(委任律師)、訴訟契約(如：約定不起訴)、管轄合意…等。 
37 任何訴訟行為皆須以「意思能力」做為前提，蓋訴訟行為係一意識行動，故須有意思能力，

當事人始能判斷、意識其行為之法律效果(辨別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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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受輔助宣告之人為被告)不需輔助人同意à保護原告之訴訟	

	 	 	 	 	 	 	 權	

(3)無訴訟能力：法定代理人(§47 訴訟的代理依民法規定)	

Q：無法定代理人？§51 特別代理人(除 IV 事項外皆有權代理)	

	 	 	 	 	 	 	 	 	 	 	 	 	 	 	 	 	 à保護訴訟權而設	

à法定代理人未有任何權利行使之限制	

特別代理人係為訴訟而設，如得捨棄、認諾、撤回、和解，無

異終結訴訟、目的不達	

─身分事件à家事法§14：「程序能力」	 	 放寬à避免代理	

(財產訴訟依家事法§51 準用民事訴訟法)	

Ⅰ實體法上有行為能力 V	

Ⅱ七歲以上(限制行為能力)：有程序能力	

增設程序監理人制度(家事法§15~16)為配	

套	

Q：受輔助 or 監護宣告之人？	

受輔助宣告之人：滿七歲仍有程序能力	

受監護宣告之人：原則上無程序能力	

§14Ⅲ如有意思能力à身分事件 V	

3.	 欠缺：無效判決(未受程序保障)	à§469○4 、496Ⅰ○5  

	

三、辯論能力：在法院實際為意思陳述所必要之能力(陳述能力)	

à立法目的：確保訴訟程序的順利	

à欠缺陳述能力：§208、輔佐人(§76、77)	

 

四、訴訟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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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代理：1.	 實體法上規定：如民§1086、1098、1113	

2.	 訴訟法上規定：§51、52、374（特別代理人）	

(二)意定代理(訴訟代理人)：基於當事人本人之意思授權	

當事人委任(§68)：原則採律師代理主義	

1.	 一般代理權：原則上得為一切訴訟行為(§70)	

2.	 特別代理權：捨棄、任諾、撤回、和解、反訴、上訴、再審及選任代理人，	

	 	 	 	 	 	 	 	 	 	 	 	 	 	 須經特別授權	

(三)律師強制代理：§466-1、消保§49Ⅱ	

(四)代理權欠缺：§75à法定代理：§249Ⅰ○4 	

意定代理：§249Ⅰ○5 	

	


